
成立有限合伙企业有什么要求

产品名称 成立有限合伙企业有什么要求

公司名称 上海秦苍财务咨询（集团）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剑川路955弄康博科创大厦1008室

联系电话 13020135683 13020135683

产品详情
 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限合伙企业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合伙人设立，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有限合伙企业至少应当有一个普通合伙人；

    （三）有限合伙企业名称中应当标明“有限合伙”字样；

    （四）有限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作价出资

    （五）有限合伙人不得以劳务出资；

    （六）有限合伙人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按期足额缴纳出资；未按期足额缴纳的，应当承担补缴义务，并对其他合伙人承担违约责任；

    （七）有限合伙企业登记事项中应当载明有限合伙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认缴的出资数额；

    （八）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要求在合伙协议中确定执行事务的报酬及报酬提取方式；

    （九）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

    扩展资料：

    在有限合伙公司经营的第3年至5年间，有限合伙公司首先是投资，然后是对投资进行管理，后是退出并获得投资利润。投资利润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有价证券。有限合伙公司的经理人一般在现存合伙公司的投资已全部完成的情况下，开始筹集新的合伙资金。

    这样经理人几乎是每隔3年至5年的时间就要筹集新的合伙资金，并同时管理几笔基金。每个基金都有不同的存续期限，并且每个有限合伙公司在法律上是独立的，管理也是分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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